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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会议届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周五）15: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6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虹岭二路386号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五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咸大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代表股份406,403,038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34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5,642,603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324％；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60,435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10,435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4％。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上海中因律师事务所曹志龙律

师、吴雨伦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725,03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829％；反对8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725,03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829％；反对8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投票情况：同意405,642,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9％；反对

760,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咸大先生、徐团华先生、徐庆芳女士、杨樾先生、郭荣娜女士、曹华先生、徐

璐女士（合计持股403,993,803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投票情况：同意2,323,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53％；反对8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725,03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829％；反对8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投票情况：同意406,31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

8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中因律师事务所曹志龙律师、吴雨伦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中因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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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09:15至下午

15:00。

（二）召开地点：南宁市滨湖路46号国海大厦1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何春梅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35人，代表股份2,003,656,6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6.801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654,902,77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9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人， 代表股份348,753,8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6％；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人，代表股份

153,586,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09％。

（八）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01,589,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逐项表决如下：

（一）倪受彬独立董事2022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001,589,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二）刘劲容独立董事2022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001,589,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三）阮数奇独立董事2022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001,589,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01,589,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02,577,4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反对758,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01,589,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444,525,514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35元（含税），不派送股票股利，共分配利润190,558,392.99元，剩余未分配利润498,

821,279.06元转入下一年度；2022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止，如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

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2,897,9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1％；反对758,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2,827,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0％；反对758,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自有资金证券投资业务规模与风险限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3年度自有资金证券投资业务规模与风险限额如下：

（一）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最大投资规模为公司净资本的400%。其风险限

额为最大投资规模的3%。

（二）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最大投资规模为公司净资本的30%。 其风险限额

为最大投资规模的10%。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限额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市场分

析判断进行自有资金证券投资管理。 在下次授权前，本次授权一直有效。

表决情况： 同意2,001,909,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8％；反对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001,917,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2％；反对1,738,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次修订后的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文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披露。

会议还听取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

况的专项说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

的专项说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

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备战、彭梅芊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2769�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3-032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9:15—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倪伟雄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9人，代表股份150,777,8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886%。 其中：

（1）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人， 代表股份110,

94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18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6人，代表股份39,832,93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00%。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人，代表股份2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0%。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并对

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70,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03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70,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03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70,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03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68,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00％；反对4,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96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拟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70,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03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2023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68,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00％；反对4,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96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3年度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68,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00％；反对4,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96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2023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68,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00％；反对4,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96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53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彬、周雨翔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317� �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3-044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4月27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3-035）。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199号附1-80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7.�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52,337,

1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3888％。

（1）现场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2,326,47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5.375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134％。

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 代表股份1,740,

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743％。

（1）现场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729,6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1609％。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0,7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134％。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传琦、黄莹出席并见证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6,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弃权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3,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3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3,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3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3,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3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6,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5％；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3,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3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3,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3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333,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3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传琦、黄莹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23-025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00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418号）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91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1,636,589,0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612%。 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8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6,727,

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97%。

2、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70,

319,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964%。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6,269,39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48%。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

提案：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35,011,9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6%；反对1,222,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354,

9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5,150,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6367%； 反对1,222,0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14%；弃权354,9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319%。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34,993,03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5%；反对1,241,3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354,

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5,131,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6082%； 反对1,241,3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03%；弃权354,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315%。

3、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635,858,7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4%；反对375,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354,

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5,997,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9056%； 反对375,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29%；弃权354,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315%。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35,858,6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4%；反对375,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354,

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5,997,2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9055%； 反对375,6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30%；弃权354,6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315%。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36,079,63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9%；反对499,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6,218,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66%； 反对499,3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8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0%。

6、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8,334,07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35%；反对28,253,4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4%；弃权1,

5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8,47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7.6562%； 反对28,253,43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415%；弃权1,5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3%。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35,625,78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1%；反对523,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弃权440,

1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5,764,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565%； 反对523,0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39%；弃权440,1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596%。

8、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周贵阳

共计持有股份1,569,861,463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4,988,1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33%；反

对1,384,0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1%；弃权355,38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4,988,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3933%； 反对1,384,0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41%；弃权355,3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326%。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34,726,07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2%；反对1,452,9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弃权409,

9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4,864,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081%； 反对1,452,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75%；弃权409,9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144%。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剑峰、童智毅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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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

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自贸西街151号招商局前海经

贸中心一期A座20层R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继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2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70,235,2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

75.04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435,275,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57.2806%；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34,959,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759,900,097股的17.76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5人， 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7,324,7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

的4.91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37,015,6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4.8711%；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共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0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759,900,097股的0.040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308,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320,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

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308,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电国际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270,899,114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2,862,0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997%；反对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27,

35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951,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6621%；反对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0%；弃权27,356,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92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4,3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303,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23%；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0,218,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喻永会、李长红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